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流程及注意事项

一、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1。

二、准备以下材料的有效原件，上传至“科学技术部政务服

务平台”。

（1）开发合同：合同原件 1 份、开发方案（创新点说

明）、费用清单、承诺书；

（2）转让合同、许可合同：合同原件、专利复印件、

有效期证明、承诺书；

（3）服务、咨询合同：合同原件、费用清单、承诺书。

注意事项：

（1）合同需含有效期，且在有效期内才可办理。

（2）合同要盖封面章、骑缝章、封底章（校印、合同

章都可以）。

（3）技术开发合同（建议采用科技部技术开发（委托）

制式合同模板，含开发的创新点说明）,准备 6份合同，然后

携带合同原件到 505找相关老师审查，通过后到 507盖合同

章。

（4）技术开发方案，需含详细的开发的创新点说明，

与技术服务咨询合同进行区别。

（5）费用清单使用模板，具体见附件 2。注意：原材料

购置费、设备购置费、折旧费、其他不能列为技术交易额，

附件1



此部分费用不免税。

（6）承诺书模板见附件 3，需盖校印、校长印。工作日

可到立德楼 507领取已盖章承诺书，其余时间请自行打印按

用印审批流程办理。

（7）专利有效证明没有固定模板，交费时的发票或专

利网站的截图都可以。

（8）开发方案、费用清单、专利证书复印件及专利有

效期证明均需盖湖南科技大学合同章或校印（所有纸质材料

都要有章）。

（9）签字使用正楷字。

（10）认定完成的合同，不用登记证明书原件的可以联

系我校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办公室获取电子

版的登记证明，需要登记证明原件的需前往湘潭市科技局。

（11）只有被认定为转让合同、开发合同、许可合同才

可免增值税，转让合同还可以免企业所得税。

（12）如需办理免税，凭合同认定登记证明书到学校财

务处办理。

（13）若办理免税，建议先完成合同认定登记再开发票，

否则到财务处办理退税时需将已开发票退回重新开票。

三、归口管理部门

校内：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

（1）地点：立德楼 507办公室，电话 58290168；

（2）时间：校内作息的上班时间。



校外：湘潭市科技局

（1）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芙蓉中路湘潭市人民

政府办公楼 14楼 1415办公室，电话 58570302

（2）办公时间： 法定工作日，夏季（07 月 01 日~09

月 30日）：上午 08:00~12:00,下午 15:00~18:00;法定工作日，

冬季（10 月 01日~次年 06月 30 日）：上午 08:00~12:00,下

午 14:30~17:30。



附件 1

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流程

2022年 5月开始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并入了科学技术

部政务服务平台，至此原 IP失效。

目前学校已完成科学技术部政务服务平台法人注册，技术合

同登记可以正常启用，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登陆科学技术部政务服务

平台（ https://fuwu.most.gov.cn）



第二步：（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注册自然人账号

第三步：（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将姓名和身份证号发给科

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电话：58290168），用于

法人单位进行技术合同登记授权。



第四步：（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分管人操作）

技术合同登记授权。

第五步：（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选择法人单位进入技术合同登

记界面



第六步：（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绑定旧系统

旧系统：用户名：hnxt-kjdx-04 密码：1234567

第七步：登记合同、上传相关材料（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

第八步：打印认定完成的合同登记证明（横向项目负责人操

作）



附件 2

费用清单

序号 科目 金额（万元） 备注

1 试（实）验费

2 原材料购置费（零部件) 0

3 设备购置费（样机）

0

此项一般情况下不能进行税费

抵扣，需注意的是，如果合同

交付成果里是样机或样品此项

科目可修改为“样机或样品”，那

么此项费用则可列入技术交易

额，进行税费抵扣。

4 差旅费

5 人员工资

6 管理费

7 折旧费 0

8 研发、设计费

9 其他费用 0

合计

此为参考模板，申请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科目予以优化调整。



附件 3

承 诺 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与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名称）所签订的技术合同文本（项目名

称： ）及其附件材料，

系双方真实意愿表示，技术交易活动真实存在，合同

内容客观真实。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书的取得，符

合《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技术合同认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如有造假、骗

税等违法违规行为，本单位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交易双方是否为关联企业：□是 否

承诺单位：（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湖南科技大学横向合同处理流程
（立项、认领）

成果转化中心 联系电话 58290168

一、立项

1、科研合同按合同审签用印流程要求进行签订；合同签署审批表上有部门领导签字的地方均须

加盖部门公章。

2、合同签订后项目负责人进入校科研网上传完整、有效、清晰的合同 PDF扫描件。

3、学院审核提交。

4、军工横向项目，联系科技处审核；社科项目，联系社科处审核；普通自科项目，联系成果转

化中心审核；

各部门审核后给出项目编码。

附件2



5、普通自科项目要求进行合同认定登记，

项目负责人按“合同认定登记流程”办理。合

同认定登记后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作

为附件上传至校科研网相应项目。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样本如右图。



二、认领横向经费

1、项目负责人进入校科研网，点击经费认领处，按步骤认领，提交。

2、学院审核到账经费。

3、军工横向项目的到账经费，联系科技处审核。

4、社科横向项目的到账经费，联系社科处审核心。

5、普通自科横向项目，联系成果转化中心审核。

6、项目负责人打印经费到账通知单提交财务处完成认领。

7、项目经费到账银行回执单、学校开具的发票扫描后上传至系统。

✮注意：发票寄往对方之前请务发票扫描保存电子档。银行回执单可以去财务处收费科扫描。







三、横向经费认领的具体流程：

1、认领的前提：横向课题必须在科研系统完成项目登记，注意需提交完整、清晰的生效合同扫

描件。（横向项目负责人申请提交-学院审批-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终审）；

2、进入个人科研系统点击入账办理（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



3、点击“可认领”，在来款单位栏输入关键字，模糊查询，点击认领。（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

4、点击认领后选择款项对应的项目的名称。（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

5、认领填报具体信息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1）认领金额要填写；

2）横向合同管理费一般是 2.5%；

3）开票标识栏填“已开”的需要在借款凭证号栏选择开出的发票；开票标识栏填报“未开”则不需

要填写借款凭证号栏。

4）借款凭证号栏和开票标识栏需按事实填写。



5)操作完成后点击“提交”认领完成。（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

6、成果转化中心对认领的经费进行审核。（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操作）



7、在个人科研系统的打印预览里打印《经费到账通知单》。（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

8、交《经费到账通知单》到财务处二楼后即可报账。（横向项目负责人操作）


